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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

现象。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出现了道德的萌芽。那时人们使用简陋的

石器、木器和骨器去征服严酷的大自然，为了生存，终日与大自然和

野兽作斗争，无暇顾及其他，此时的意识尚属 “纯粹畜群的意识”，

与人的本能还未完全分开。婚姻形式主要是原始杂交和血缘群婚。据

《吕氏春秋·恃君览》载: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

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我国有许多

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和关于人类、民族来源的神话，其中尤其

是关于兄妹成婚、姐弟成婚、母子成婚、父女成婚的神话，便是这种

群居共处、血缘婚配道德观念的反映。人际关系完全处于天然的自发

状态，但每个人又天然地服从集体的需要，自发地与集体融为一体。

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所进行的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人们

开始“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是

生活在社会中的”①。这样，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就逐渐出现了。

少数民族道德教育是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其间有过民族矛

盾、民族摩擦和民族斗争，但统一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直到现

在，我们仍生活在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中。历

史上，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都为

开拓疆土、发展经济、缔造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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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不例外。应该说，每个

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在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上，各

民族都是富有道德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都喜欢并善于用道德这一特

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协调或规范人们的言论与行动。每个民族在处理

内、外部民族关系、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关系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

系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来调适的。就民族个

体成员而言，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实践，对其自身

品格、品质的锻造，义务、良心的栽培，善恶观念、是非观念、荣辱

观念的确立，以及对人生观、价值观、公私观、幸福观、婚恋观、生

死观等方面的影响，无疑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民族整体而言，

由民族个体成员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汇集组合而成的氏族道德、部落

道德和民族道德，构成了该民族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反映了构筑在

该民族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伦理倾向，显示了该民族社会道德的面貌

和水平。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一定的道德形式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民族

形式之中，有民族就必然有道德，没有道德的民族是不存在的; 根本

不讲道德，一点也不要道德的个人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民族道德是

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民族精神生活中须臾不可

缺少的“精神调节器”，在民族精神文明中居于特殊的地位。从道德

所能起的作用来看，民族道德对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民族的素质、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都起着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对民族个

体成员的家庭、事业、身心发展以及民族整体的社会风尚、道德面

貌、文明状况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和昭然若揭的。①

云南少数民族的道德教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缩影。

民族文化不仅是道德教育产生与历史发展借以实现的重要形态，

也是道德教育现实存在的重要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道德教

育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与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

相互影响和渗透。对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考察表明，不同民族的政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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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艺术表现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即民族

性。那么，与之关系密切的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显而易

见的。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人口在 4 000 人以

上的有 25 个民族，这些民族分别是: 彝、白、哈尼、壮、傣、苗、

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依、普米、怒、阿

昌、德昂、基诺、水、蒙古、布朗、独龙、满。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

总人口近 1 /3。

因此，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进行研究，应立足于

云南，揭示少数民族道德教育现实存在借以实现的各种民族形态异

同、层次性及其不同的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

·3·



书书书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

一、民族文化的传统性 ( 1)………………………………………

二、道德教育的民族性 ( 10)………………………………………

第一章 人生礼仪文化: 认知维层的道德教育 ( 24)…………………

一、成长礼仪: 道德感性教育 ( 25)………………………………

二、婚姻礼仪: 道德体验教育 ( 34)………………………………

三、丧葬礼仪: 生命道德教育 ( 42)………………………………

第二章 生活文化: 情感维层的道德教育 ( 53)………………………

一、服饰文化: 培育道德直觉 ( 54)………………………………

二、饮食文化: 促进道德需要 ( 65)………………………………

三、民族文学: 道德思维体验 ( 75)………………………………

第三章 宗教信仰文化: 价值维层的道德教育 ( 90)…………………

一、宗教经典: 指导道德价值判断 ( 91)…………………………

二、宗教教育: 建立道德教育载体 ( 107)………………………

三、宗教活动: 促进道德价值接受 ( 117)………………………

·1·



第四章 节日文化: 交往维层的道德教育 ( 125)……………………

一、岁首祭祀节日: 感恩教育 ( 125)……………………………

二、农事娱乐节日: 和谐教育 ( 139)……………………………

三、商贸集会节日: 诚信教育 ( 147)……………………………

第五章 生态文化: 责任维层的道德教育 ( 152)……………………

一、生态思想: 责任意识 ( 153)…………………………………

二、乡规民约: 责任他律 ( 170)…………………………………

三、生态消费: 责任自律 ( 174)…………………………………

第六章 禁忌文化: 行为维层的道德教育 ( 181)……………………

一、生活禁忌: 规范约束 ( 183)…………………………………

二、生产禁忌: 调整节制 ( 189)…………………………………

三、崇尚禁忌: 强化养成 ( 197)…………………………………

第七章 云南少数民族道德教育的基本内涵 ( 208)…………………

一、教育特点 ( 208)………………………………………………

二、教育目的 ( 219)………………………………………………

三、教育理念 ( 224)………………………………………………

第八章 云南少数民族道德教育的现代诉求 ( 229)…………………

一、现代理解 ( 229)………………………………………………

二、现代启示 ( 235)………………………………………………

三、现代发展 ( 244)………………………………………………

主要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58)……………………………………………………………

·2·



导 论

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

传统文化。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历史悠

久，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相适应，对少数民族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民族文化的传统性

1. 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文化”一词，源自拉丁文 Culture，有耕作、培养、发展等含

义。自 19 世纪以来，“文化”被用做一种学术概念，有多达 150 种

以上的解释。被称为英国 “人类学之父”的泰勒，为 “文化”所下

的定义，赞同者较多，影响也最大。泰勒说: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

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

得到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① 广义上的文化，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狭义上的文化，通常是指精神文化，

即与政治、经济并列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中国目前对学术意义上

“文化”这一概念常见的理解。而狭义上的文化，其含义与泰勒对

“文化”的界定有相通之处。简而言之，本书所说的 “文化”，是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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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概念上的狭义，即主要指人们的价值和道德的观念、宗教信仰、艺

术、法律和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以及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

死、家庭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风俗习惯。

从文化的性质和相对地位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整体文

化，又可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个部分。主文化是指在整体文化中占

主导地位的文化，它对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

为规范具有决定性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用。亚文化是指其主体在从属

于主文化的前提下，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局部性或类别性的文化。主文

化主要反映整体文化中的普同性，亚文化则更多地表现整体文化中局

部或不同类别部分的特异性。对主文化和亚文化的划分，可以有创造

者特质、社会构成、年龄差别、职业分工、地区差异、民族差别等不

同标准的分类法。就某一划分标准而言，通常整体文化中的主文化仅

有一种，而亚文化则有若干种。中华民族文化也有主文化和亚文化

之分。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古代以来诸多民族和地区文化相

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创造者包括汉族和中国其他众

多的少数民族在内。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主文化内涵之丰富和影

响之深远，亚文化之绚丽多姿及对主文化补充、完善作用之显著，都

是举世公认的，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

富、多样的特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文化，以主要形成于汉族

中的儒家文化为基本内核。儒家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和封建制度，以

推崇政治统一和专制为特征，它强调皇权与宗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

会的稳定与发展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黄河与

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较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畜牧业文明与前农业阶

段的文明，更为先进和发达。在农业文明长时期繁荣和广泛吸收其他

文化的基础上，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汉族等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发

展为包括哲学、宗教、政治、文学、家庭与社会等方面庞大而深刻的

文化体系，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以汉族为代表
·2·



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文化，那么其他少数民族创造的文

化，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主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农业

地区的以汉族为主，包括一部分入主中原、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少数

民族; 亚文化则是由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创造的。一般而言，少数民族

文化的创造者具有如下特点: 大部分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以外的地

区，或相对聚居，或在一定范围内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但均属于中

国境内的居民，与内地也程度不一地保持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从事单

一农业生产的不多，兼有多种经济生产形式;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大多数都落后于内地。在 20 世纪中叶以前，一些边疆地区的少

数民族，还长期滞留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 由于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大部分人口地处僻地边疆，普遍保留了与内地有较

大差异的观念和生活习惯。

2.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一般都经过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累，

其中大部分反映了文化创造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经验的总

结，普遍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被多个民族统

治。由汉族统治时，汉族的文化成为整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主导文化;

由某一少数民族统治时，这一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为全国或某些地区一

定时期的强势文化。但不论在何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政治、

经济、社会联系始终未断，相互之间政治、经济、社会交流十分密

切。因此，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特别是汉族与其他各少数

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文化变迁的重要

内容，也是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力。因而汉族的

传统文化大量吸收了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各少数民族的传统

文化因素也大量吸收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在各个

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均可找到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尤其是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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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积淀深厚、社会发展程度较高、与内地联系比较密切的少数民族的

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和基本内涵方面，与汉族文化大体是一致的。

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不同成员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另一

方面，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亚文化，它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特

色，其表现出来的个性，对主文化起到补充和完善作用。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是在充分吸收众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

以说，没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加入，就不可能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

民族文明。

第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具有宗教性特色的文化。在一些少数

民族社会中，宗教浸入了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民族群

体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宗教与社会紧密结合，宗教社会化、宗教政治

化和传统文化宗教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如藏族、蒙古

族、维吾尔族、回族、傣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都具有宗教性

特色。这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在这些民族

中有很长的历史，且与这些民族的历史、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具有很

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其很多文化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或采取

宗教的形式。这种文化的宗教性特色，主要表现在: 宗教成为文化传

承的重要手段，甚至成为维系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的重要标志; 宗教

思想成为人们判断是非、评价道德的重要根据和标准及人们追求真

理、向往未来的指导思想，而且宗教思想贯穿于各种文字典籍、绘画

艺术、雕刻塑像中; 宗教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从事宗教职业

者具有很高的地位。现在，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中，虽然以马克思主义

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已经占有主导地位，但宗教在

传统文化中的影响还很深，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还有一个过程，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也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具有神灵宗法性特色的文化。新中国

成立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低，基本谈不上近代城市和

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封闭的状态。从文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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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万物有灵、魂灵崇拜普遍存在，各种巫师

在社会中有崇高的地位，甚至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但却未能形成系统

的人为宗教或高级宗教的信仰 ( 其中有的民族中也有部分人信仰佛

教、道教以及国外传教士传入的基督教，但它们对该民族的文化影响

不大) 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未将人们之间的血缘纽带冲淡，以

家庭、村寨、氏族、部落为单位的血缘观念和关系还很牢固，成为传

统文化的基础。血统关系与其他神灵一样被当做神圣不可侵犯、不可

破坏的原则。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血缘崇拜成为支配人们的价值

观、道德观的基本信条，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基本支配力量。

这些少数民族一般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比较艰难，所处地区比较闭

塞，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少。例如东北地区的赫哲族、达斡尔族、鄂

伦春族，西南地区的佤族、拉祜族、景颇族、阿昌族等。

第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以传统礼俗为主要特色的文化。在我

国一些少数民族中，社会经济有一定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比较优越，

虽信仰某种原始或人为宗教，并存在较浓重的血缘观念，这种血缘观

念在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他们的传统文化

中，长期积累的以民间娱乐、交往、纪念、传承、团聚为目的和特色

的传统文化因素占着主要的、支配的地位，这种文化我们可以称其为

以礼俗为主要特色的传统文化。它以民俗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各

种礼制作为主要内容，一年之中，几乎月月有不成文但又有烦琐礼俗

的节庆，人们几乎生活于各种节庆礼俗的包围之中。这些少数民族多

数无本民族的文字，无严密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机构，也无完整、统一

的社会组织，社会发展受汉族影响较深。因此，文化主要表现为各种

礼俗。各种礼俗成为约束人们生活的规则。物质的、精神的、制度

的、行为的文化，都以礼俗为准，且自发地支配着人们的各个方面，

周而复始，使社会发展缓慢，甚至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以

礼俗为主要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生活

在我国中南、东南地区，如土家族、毛南族、仫佬族、瑶族、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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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苗族、哈尼族等。上述这种划分，只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外在

表现出的特色以及诸文化因素中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因素的倾向来

划分的，不可能涵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甚至大部分内容。实

际上，各少数民族，其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想就各个方面的

特色来加以概括，是非常难的，而且各少数民族，其传统文化之间有

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相似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有更

多相似和交融之处，用地方性来概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似乎

更能反映其特色，这也是当前用来划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最简

便、更通常的方法。

3.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分类

国内外对文化结构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结构的讨论，众说纷

纭。① 我国民族学界有代表性的著作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分

类，早期一般主张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二分法。如 《中国大百科

全书·民族卷》“民族文化”条说: “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

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

化。”②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苏联民族学家的观点。如苏联学者尼·切

博克萨罗夫和伊·切博克萨罗娃曾指出: “民族学家通常把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前者包括什物，即在一定时间存在于空

间的物品。……精神文化是存在于任何人类种群集体记忆中的信息，

可以通过童话和传统相传，并可用一定的行为规范表现出来。”③ 我

国民族学界曾长期以二分法研究民族文化的结构。林耀华先生主编的

《民族学通论》，在论述民族文化时，就是采用了文化结构的二分

法。④ 林耀华同时又主张民族文化结构的三分法。他的 《民族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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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书明确指出: “一般地讲，民族学上所说的文化分为三个方

面: ①物质文化; ②精神文化; ③社会组织 ( 或社会结构) 。”① 但是

他当时在这部书中论述民族文化时，却只列出了精神文化，而把物质

文化、社会组织的有关内容置于 “技术发展史略说”、“财产发展史

略说”和“家族、婚姻发展史略说”之中。宋蜀华先生与陈克进先

生主编的《中国民族概论》一书，专门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构

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其内容颇具新意。按照该书的论述，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结构被划分为基础结构 ( 包括生态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

构) 和价值结构。同时又根据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功能对民族传统文

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类，将其划分为六个门类: 衣、食、住、行方

面的生活文化; 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 民间传承文化; 科技知识

工艺文化; 信仰崇尚文化; 节日文化。② 该部分由祁庆富先生执笔，

所以这部分内容与徐万邦、祁庆富著的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③

基本相同。杨建新的 《论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提出少数民族文

化结构应为: ①物质文化; ②精神文化; ③制度文化; ④行为文化。

但杨建新先生也认为: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整体，但是，整

体文化中的文化因素可能有许多特性: 从一个角度看，一个文化因素

可能属于精神文化，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能是行为文化。但从文

化结构的角度分析其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仍可依其主要特性将其列

入一定的文化结构中。”④

因此，对少数民族文化结构众多的分类，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化结

构的复杂性，实际上精神文化总是要体现、依托、主导着物质文化，

而物质文化总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各种文化因素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就文化诸因素的形态、功能、作用、性质来说，又不完全一样，

而且确实是可以区分的。把民族文化的诸因素仅仅划分为物质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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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两类，过于简单，实际上很多文化因素的内容是综合的。如

宗教这个文化因素，如果仅从信仰和有神论角度，可以把它看做属于

意识形态领域，即精神文化。但实际上，宗教并不简单地只是意识形

态问题，而且既包括了人们的认识、信仰方面的问题，也包括了活动

场所、制度规范、人员构成、各种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再如语言这个

文化因素，一般将其归入精神文化，这种划分也显得牵强，因为语言

并非一般精神文化，它以语音显示其存在，又是一种社会交流工具和

符号系统，并无一般精神文化的阶级属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也不

应将其完全和仅仅归属于精神文化范围。因此，我们在对少数民族文

化现象进行分类时，出发点应是文化的整合和特质。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主要包括:

( 1) 生活文化: 文化形态是人类适应地理环境的结果。生活作

为文化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用。无论是在物质

生活资料极为匮乏的古代，还是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现代，都概莫

能外。服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创造物，它所具有的明显的使

用价值和独特的审美功用，使它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以及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参照物。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是各少数民

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基于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与适应，

以及在对精神世界 ( 真、善、美) 的追求中逐步形成的。云南少数

民族生活文化的内容涵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交通运输

文化以及民间传承文化。

( 2) 人生礼仪文化: 人生礼仪是少数民族民俗事象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所谓礼，是指特定的民族、族群或国家伴随着历史而形成

的，以确立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道德规

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行为方式。仪，是指人生所经历的

各种仪式，古人将它解释为人的容貌、举止和仪表。礼仪，狭义是指

各种礼节在社会生活中程式化的体现; 广义是指人际交往及人们从生

到死的过程中各种行为规范和惯用形式。钟敬文主编的 《民俗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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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出: 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礼仪，决定因素不仅是他本人年

龄和生理变化，而且是在他的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生育、家庭、

宗族等社会制度对他地位的规定和角色的认可，也是一定文化规范对

他进行人格塑造的要求。因此，人生礼仪是将个体生命加以社会化的

程度规范和阶段性标志。人生礼仪与社会组织、信仰、生产与生活经

验等多方面的民俗文化交织，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民俗文化类型

中的生命周期观和生命价值观。

( 3) 信仰崇尚文化: 少数民族信仰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是文

化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少数民族

信仰的文化功能较多，包括文化教化、社会控制、民族认同等，这些

功能对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化教化的主

要目的，是给人们灌输一种符合人性的伦理、价值，让人们寻找到生

活的依据，培养一种健康的人格。格尔茨认为，宗教是一种给人类生

活带来意义的文化体系，“宗教是一套行动的象征系统，行动的目的

是在人们心中建立有力的、具有渗透性的与持久的情绪和动机，建立

的途径是通过形成关于生活的一般关系的观念，并给这些笼罩上真实

性的光彩，使这样的情绪和动机看上去是极其真实的”①。据此，我

们认为，少数民族信仰也具有这样的文化功能。少数民族信仰中的许

多文化表征，是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形式上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

有的颇让人费解，但它正是通过这种行动的象征方式，真真切切地表

达出了人们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标准，并渗透至人们的思想之中，使之

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从而调整人们的行为，起到教化民众的实际

功效。

( 4) 禁忌文化: 禁忌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交际

之中，自发地逐渐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几千年来的文

化积淀。各民族的禁忌习俗古老神秘、源远流长，渗透于他们的衣食

住行、言谈举止、婚育丧葬和岁时年节等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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